
 

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执〔2012〕41 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

合整治“三年行动”及集中整治大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局，

各高等学校，市属中职学校、中小学、幼儿园：  

     为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

治“三年行动”及集中整治大会战实施方案》（闽教安[2012]19

号）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贯彻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加强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九条措施的通知》（泉政办

〔2012〕217 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道路

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泉州市道路交通安全

集中整治大会战实施方案》（泉政办〔2012〕218 号）、《泉州市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和泉州市

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宣传大会战实施方案》（泉道安整治办

〔2012〕1 号），全面加强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

预防和减少校车及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现将《泉州市

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及集中整治大会

战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迅速组织实施，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泉州市教育局 

                          2012 年 8 月 31 日 



 

泉州市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及集中整治大会战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及集中整治大会战实施方案》（闽教安[2012]19

号）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贯彻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加强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九条措施的通知》（泉政办

〔2012〕217 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道

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泉州市道路交通安

全集中整治大会战实施方案》（泉政办〔2012〕218 号）、《泉

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和泉

州市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宣传大会战实施方案》（泉道安整治

办〔2012〕1 号），全面加强校车和学生交通安全管理，特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关注安全，关爱生命”为主题，全面落实校车和学生交

通安全“一岗双责”和学校主体责任，全面加强校车安全管理，

推进学生交通安全管理创新，努力减少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事故

总量，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我市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师

生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创造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二）整治目标 

1.三年目标：通过三年综合整治，校车和学生交通安全管理

进一步规范，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工作

措施进一步强化，校车和学生交通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校车



 

交通违法行为逐年下降，校车和学生交通事故得到有效防范，广

大师生与校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高。2012 年底，所

有学校校车 100%安装合格卫星定位装置。到 2014 年底，全市校

车和学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30%，力争不发生较大以上

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事故，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非专用校车全部更

换为国标校车，实现全市教育系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2.集中整治目标：重点强化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排查整治校车超员超载超速等交通

违法违规行为和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肃查处校车交通

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期间，校车交通违法行为明显下降，全市学

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20%以上，不发生较大以上校

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努力实现“四个 100%”，即实现

师生交通安全受教育率达 100%，交通安全知识知晓率达 100%，

实施“三年行动”整治学校覆盖率达 100%，学校校车 100%纳入

管理。 

二、主要措施和任务分工 

（一）开展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大会战”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全市集中力量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学生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大会战”。严格落实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

全责任制，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完善工作和责任

落实机制；深入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工程。到 10 月底，

全市学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20%以上、不发生较大

以上事故。 

“大会战”措施： 

1.实施校园及周边道路隐患排查整治大会战。各地教育部门



 

主动协调公安、交通等部门，组织对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治；对一时难以整改

的隐患，应及时书面报告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

围负责限期予以整改。10 月 1 日前，完成所有校园及周边道路

交通隐患的排查，并建立台帐，制定分期整治方案。 

2.实施校车安全管理大会战。9 月底前，由各地教育部门牵

头组织学校拉网式地排查摸清辖区内校车数量及基本情况，建立

台帐，实行分类管理。按照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转发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校车及学生接送车辆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泉教执〔2012〕23 号）要求，对校车开展

专项清查整治，存在问题限期整治到位。 

3.实施学生交通安全大宣传。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通过当

地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及校园广播、电子屏幕、板报、

专栏等加强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确保学校每周有

交通安全宣传专栏、专版。9月 3日至 7日，各地教育部门要以

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学为契机，广泛深入地开展以“关注安

全，关爱生命”为主题的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周活动。组

织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召开活动周部署

动员会或启动仪式。二是上好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三是实

施交通安全教育“十个一”工程，即举行一次“关爱生命,平安

出行”的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一次校车及学生乘车安全检查；上

好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组织一次交通安全进家庭活动；发

放一封《致学生和家长交通安全公开信》；制作一期“关爱生命,

平安出行”专题宣传栏；悬挂一幅交通安全宣传横幅、标语；观

看一场交通安全教育宣传片；出一期交通安全宣传黑板报；写一



 

篇交通安全“金点子”命题作文。四是开展“文明交通进校园”

活动。五是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建立教育劝导学生不乘坐

非法营运车辆的安全管理制度。六是开展中小学生安全知识网络

竞赛。 

（二）加强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以大力宣传《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

条例》等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学生交

通安全教育，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一是强化交通安全基础教育。

把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列入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编印相关教材、

读本，通过书本学习、课堂渗透和综合实践等方式的教育，夯实

国民交通安全素质基础。二是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教育。以大、

中、小学和幼儿园新学期开学为契机，扎实开展以“关注安全，

关爱生命”为主题的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周活动，协同公安部

门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进校园”、“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交

通安全第一课”系列活动，组织交通警察进学校、上讲堂，为学

生讲授交通安全知识。加强对学生家长和校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强化其交通安全意识。三是创新安全宣传教育方式方

法。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和交通安全宣传进学校、进农村、

进家庭活动，提高广大师生、家长、校车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与守

法意识，提高校车驾驶人的安全驾驶操作技能。结合三年综合整

治行动的每个阶段工作特点，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多样

形式，大张旗鼓的开展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增强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形成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法规，

抵制交通违法行为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校车及驾驶人源头管理 



 

一是强化校车安全管理。认真贯彻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以及去年以来省、市下发的一系列加强校车和学生接送车辆安全

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排查摸清全市校车基本情况，健全校车安

全管理、维护保养、技术档案等制度，规范安全管理台帐。强化

校车日常安全监管，坚持落实校车“六定”管理模式及日常管理

“三个严禁”和校车维护保养、技术档案、安全管理台账等制度，

严格落实校车许可制度。建立教育劝导学生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

的安全管理制度，杜绝发生校车交通恶性事故。 

二是强化校车驾驶员、照管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的教育管

理。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有关文

件规定，健全落实学生接送车辆及其驾驶人、照管人员管理制度

和应急措施。严格校车驾驶人的资格审查与聘用管理，严格校车

驾驶人员准入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予聘用。学校应与

所聘用的校车驾驶人员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定期对校车驾驶

员、随车照管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随车照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

培训，组织他们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应急处置和应急救

援知识。驾驶员、随车照管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要严格落实收车

验人等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校车驾驶人管理台账，每年组织他们

参加防御性驾驶培训；禁止聘用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机动车驾

驶人驾驶校车。 

（四）加强校车安全整治 

按照《转发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校车及学生接送车辆交通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泉教执〔2012〕23 号）要求，持续

深入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突出源头性安全管理问题整

治，强化对校车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杜



 

绝管理漏洞，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保障广大师生交通安全。 

（五）实施校车安全工程 

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校车

安全工程实施意见》（闽政办〔2012〕14 号），加快推进中小

学幼儿园非专用校车更换为国标校车这一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认真落实项目推进月报制度，及时通报项目进展情况，

开展项目落实情况督导检查，确保 2012 年 320 辆非专用校车更

换任务的完成。力求到 2014 年底，实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非专

用校车全部更换为国标校车。同时，要加强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

动态监控管理，2012 年底前，所有学校的校车都要安装带有卫

星定位和视频监控功能行驶记录仪，接入公安、交通运输监管平

台，实行动态管理、实时监控。 

（六）完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进一步完善校园周边道路的学校警示标志、人行横道标志标

线、校车停靠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隔离护栏和车辆减速设施

等。主动协调公安、交通等部门，全面深入排查校园周边道路交

通安全设施和交通安全隐患，对排除中发现破损、缺漏和不规范

的交通设施以及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整改。对重大

隐患或整改存在困难的，及时书面报告当地政府，并提请有关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负责限期予以整改，必要时实行政府挂牌督

办。 

（七）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上放学交通安全 

1.慎重推进农村撤点并校工作。各地要以保障学生道路交通

安全为前提，针对当地交通实际状况，保留一定的教学点。对确



 

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且校车和客运车辆不能满足乘车需求或受

公路交通条件限制，车辆不能开行的地方，要实行学生集体上下

学路队管理，形成学生每天按路队上放学制度，有条件的地方要

佩戴小黄帽，保证学生步行安全。 

2.配合做好农村寄宿学生上下学接送车辆和客运班线（车）

开通工作。组织开展学生家庭居住分布和上下学情况调查摸底，

做好学生乘车登记，掌握学生乘车需求，了解分析学生上放学交

通安全状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及时报告地方政府和

交通、公安、安监等部门，为开通学生接送班车和客运班线（车）

及乘车点设置提供依据。积极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学生接送

班线（车）开通工作，科学安排、适时调整上下学时间，选派责

任心强的教师护送学生到指定地点乘车，确保学生乘车安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教育局成立校车和学生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郑文伟局长任组长，王

瑞钦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谢细才（副调研员、计财科科

长）、庄严（执法检查科科长）、黄世琴（高教科科长）、

蔡玉霖（中教科科长）、林丽芳（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科副

科长）、曾国跃（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苏明该（督

导室副主任）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执法

检查科，办公室主任由庄严同志兼任。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检查、落实、督导、通报、考评、保障、

日常信息报送以及推进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大会战”各项工

作的落实。 

各地教育部门也要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加



 

强对综合整治工作的领导，定期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和综合整治情

况，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解决存在突出问题。 

（二）强化监督检查。市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

治“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督查制度，制定整治效

果检查评价体系，定期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严格落实

学校安全“一岗双责”，有效落实学校安全责任，认真抓好综合

整治，加强指导、跟踪、督促和检查等工作。各地教育局“三年

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专项督查，对督查情

况及时予以通报，并报上一级“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教育局“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至少定期组织一次督

促检查，并适时根据各地工作开展情况组织不定期的督导检查。

对工作不落实的、整治不到位的或由此引发校车及师生交通安全

事故的，由市教育局及时予以通报批评、约谈、追究责任。 

（三）强化协调配合。各地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

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要认真按照上级有关要求，认真推进“三

年行动”和大会战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过程管理，形成整

治合力。及时向当地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工作领

导小组汇报教育部门和学校整治过程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报请协

调解决，有效地推进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的顺

利开展。 

（四）强化责任追究。对三年综合整治行动和大会战工作不

重视，搞形式主义、走过场，行动迟缓、工作不力、措施不落实、

监管不到位、安全隐患未消除而导致发生校车或师生交通安全责

任事故的单位和学校主要负责人实施行政问责，其单位及学校主

要负责人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对发生较大以上校车和学生道路交



 

通安全责任事故的县（市、区）教育部门实施绩效问责，一票否

决。对校车驾驶员和管理人员违反乘车安全有关规定的，要严格

落实责任倒查与责任追究。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

局，各高等学校，市属中职学校、中小学、幼儿园，请于 9 月

11 日前将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和大

会战实施方案报市校车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执法检查科），10 月 20 日前上报大会战工作

总结，并于每年 12 月 27 日前书面报送本地区校车和学生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情况。同时，为便于及时掌握各地开展校车

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进展情况，在大会战期间，每隔半

个月（第一次上报时间为 9月 11 日），大会战之后每隔一个月，

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应报送落实“三年行动”目标、各项工

作任务的阶段性工作情况（含电子版）。 

联系人：薛闽            电话：0595-22782905 

传真：0595-22782905     邮箱：xm22782905@163.com 

 

 

 

 

 

 

 

主题词：交通整治  三年行动  方案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 

市政府办公室、市综治办、市安监局、市安办、 

市道安整治办、市交通事故预防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2年8月31日印发 

  


